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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新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诞生，其与传统雇佣劳动有着根本性变革，但处于私有制背

景之下仍旧难以避免异化。出于其非雇佣性的特殊性，数字劳动异化呈现出与劳动异化有区别又有一致

的劳动工具、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以及人同人的四重异化。对此，需要通过消除资本控制、确证人的主

体本质、构建数字公地以及确立共享关系来解决异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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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led to the birth of a new form of labor, digital labor, 
which has a fundamental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wage labor, but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avoid alie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rivate ownership. Due to its non-employment peculiarities, digital labor aliena-
tion presents a fourfold alienation of labor tools, labor products, labor itself, and homogeneity that 
is different from labor alien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needs to be addressed 
by eliminating capital controls, confirming the subject nature of witnesses, building digital com-
mons, and establishing shared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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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雇佣劳动产生了具有变革性的新形式——由网络用户进行的被无偿

占有的数字劳动。由于它不属于雇佣关系，表现出了一定的去异化主体性归复趋势，但实质上数字劳动

与传统劳动相比，剥削和异化程度又大大加深，并透过数字网络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

出数字劳动的异化并探索其解决措施已经迫在眉睫。 

2. 数字劳动的内涵及其特征 

2.1. 数字劳动的定义 

目前，数字劳动的概念探究主要分为三种路径。 

2.1.1. 以受众劳动为核心概念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受众劳动即媒体平台的用户受众在媒体平台中活动时产生的有关自身信息的数据，这种数据被媒体

集合打包、分类整理后作为受众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广告商则根据受众注意投放广告。在数字信息时

代，数字网络公司则通过免费开放网络平台吸引用户并监视用户在网络平台的活动，整理收集其产生的

数据，打包贩卖给广告商。我们认为，受众注意数据作为个人信息时是分散的、无价值的，只有经过数

字技术的整理分类加工才具有了交换价值。但是受众劳动理论却使得大众注意到在数字网络空间存在着

一种由用户完成生产，未得到充分认识的劳动。 

2.1.2. 以非物质劳动为核心概念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 
意大利自治主义将数字劳动定义为互联网上的作为非物质劳动的免费劳动。自治主义认为非物质劳

动定义意指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文化、信息、交往以及情感的劳动形式。互联网免费劳动则指的是，数

字网络平台将互联网用户的文化消费过程转化为非雇佣关系的生产性劳动[1]。换言之，意大利自治主义

的数字劳动即：通过数字平台，将互联网用户的数字产品消费过程转化为生产文化、信息、情感、交往

关系的生产性活动。值得注意的是，驱动用户生产非物质性产品的并不是工资或者资本家，而是用户间

情感和交往的需求。这为非物质劳动论确定了数字劳动的非雇佣关系。因此自治主义将他们的非物质劳

动归为三个特征：产消合一、情感交往和合作性生产。 

2.1.3. 以物质劳动为核心概念的传统马克思主义 
该派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动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劳动的范畴，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劳动

价值论和劳动异化理论看待数字劳动及其异化问题。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动是数据化、网络化的物质劳动，

其涵盖数字技术使用与生产所需的一切物质产品与信息的创造行为，因此他将数字劳动定义为：以数据

信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支撑，囊括工业、农业、经济、知识、信息等领域，是消耗人们时间的数据

化、网络化的物质劳动，包括硬件生产、内容生产和软件生产的劳动和生产性使用者的劳动[2]。本文认

为该派对于数字劳动的泛化定义不利于将数字劳动作为传统劳动的新形式加以研究，但是对数字劳动从

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做出分析却十分必要。 
国内学者燕连福、谢芳芳对数字劳动定义做出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数字劳动即福克斯所提出

的整个数字行业的各种劳动，狭义的数字劳动与自治主义的非物质劳动相一致，主要针对数字网络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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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消合一的无偿劳动[3]。 
数字劳动作为传统劳动的新形式，数字劳动及其异化与传统劳动相比具有特殊性，我们认为数字劳

动是：数字网络平台上，由数字网络用户进行的生产文化信息内容的非雇佣关系的无偿劳动。数字劳动

的三个要素是：处于数字网络上生产文化信息的非物质虚拟性、由原本数字网络用户进行生产的受众主

体转化性以及以用户间的情感交往驱动而非雇佣关系的无偿性。与使用工资购买劳动力进行生产并无偿

占有剩余价值的传统雇佣劳动相比较，数字劳动并不是简单地将传统雇佣劳动置放到数字平台之上，而

是在网络用户享受消费由数字平台方提供的数字产品过程中产品用户所进行的生产性活动。以论坛型网

络平台百度贴吧为例，百度平台方仅仅提供能够容纳用户观点的数字场所和框架，而用户实际购入的产

品却既拥有能够表达自身观点的平台，又拥有可以包含他人观点的内容。这部分并非由平台方提供的内

容即是百度贴吧用户在消费使用百度贴吧的过程中，出于用户本身的表达欲望、社交需求和兴趣导向而

产生的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数字劳动产品，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的生产活动即数字劳动。将数字劳

动过程拆解来看，劳动场所是数字网络空间，劳动主体是数字网络产品的用户，劳动对象是网络上存在

和用户自身的文化信息，劳动产品是生成于互联网的文化信息。 

2.2. 数字劳动的特征 

数字劳动并不是简单的将传统雇佣劳动的劳动场所和生产工具转变数字空间和数字技术。相较于传

统劳动模式，数字劳动呈现出了以下特征。 

2.2.1. 生产生活区分的模糊化 
数字劳动并不是直接进行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劳动，而是数字资本凭借对数字技术的占有将原本数字

网络产品用户的消费享乐过程转化为生产性行为。这意味着对于数字劳动的主体来说，他们的劳动生产

活动仅仅是娱乐和消费。以网易云音乐播放器的运作为例，优质的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评论区是网易云

音乐相较于其他同类产品的重要竞争力。但是这项重要竞争力的形成中，平台仅仅提供了评论的场所，

评论区优质的评论却是由音乐播放器的用户在消费数字产品满足自身情感需求时生产出来。数字劳动的

主体所从事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工资而不得不进行的劳动，而是在满足主体情感表达、社会交往以及信息

获得的需求的过程中进行的生产性活动。国内学者李仙娥将数字劳动称为“玩乐劳动”[4]，朱利安·库

格利奇将数字劳动主体称为“玩工”揭示出了数字劳动生产的劳动工作和生活的娱乐休闲的一体化。数

字劳动也正因此呈现出了传统雇佣劳动异化批判的特征。 

2.2.2. 剥削的隐藏化和加剧化 
自治主义认为数字劳动是免费劳动的非物质形式，具有无酬性。与资本主义传统雇佣劳动相比，作

为无酬劳动的数字劳动不再具有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区分，劳动者和数字资本的关系不再是

雇佣关系，互联网用户在数字网络空间的产出被数字网络平台全部无偿占有，同时数字劳动主体并不将

数字劳动看作是生产活动而将其认为是玩乐过程，生产生活一体化使得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得

以隐秘地完成。对于数字网络用户，他们在消费享受自身购得的数字商品，因此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

的享乐活动已经变为生产性活动更没有意识到这些活动的产出已经作为了数字网络平台的一部分而被用

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而数字资本主义则通过监视用户在其所占有的网络平台上的活动，而获得用户产生

的数据、信息以及文化内容，并对其整合构架为数字资本主义创造无本之利。 

2.2.3. 网络平台的高度依赖化 
数字劳动高度依赖网络，对于数字劳动主体来说，由于数字网络技术带来的便捷性和高效率，数字

网络技术得到大范围的使用：当人们需要联系沟通时，首先会想到网络互联技术；当人们需要了解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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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知识时，首先会想到网络检索技术；当人们想要休闲娱乐时，也会打开网络终端设备。个人依赖数

字技术获得更加便捷的生活体验，导致了其生存环境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已经与数字网络密不可分。

网络用户作为社会存在物在外部社会环境数字化的条件下，其社会交往、休闲享乐及信息沟通等都必须

采用数字手段在数字空间得到完成。而数字资本主义正是凭借着对数字网络技术和平台的私人占有而无

偿占有不得不在网络数字空间完成生活和生产的网络用户。 

3. 数字劳动的异化表现及其根源 

3.1. 数字劳动异化本质及其表现 

数字劳动是传统劳动发展至今的新形式，数字劳动既有区别于传统雇佣劳动的特殊性，同时又有与

传统雇佣劳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必须立足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并对数字劳动异化的特殊性做出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马克思用其来描述资本主

义私有制下劳动者的存在生活状态。马克思认为异化随着私有制在阶级社会中产生，本质上是人的活动

及其产品成为外在于其自身的存在，并反作用于人、统治人，使人丧失主观能动性，畸形片面的发展。

在异化的表现形式上，马克思做出了四重规定：第一，人的劳动产品同人相异化；第二，人的劳动活动

同人相异化；第三，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第四，人同人相异化。 
尽管数字劳动同传统雇佣劳动相比有着根本性的变革，但数字劳动异化和劳动异化没有本质上的区

别。数字劳动异化本质上仍旧属于劳动异化，是人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

使人丧失能动性，受到异在的自身产物奴役。数字劳动作为劳动发展出的一种新形式，处于私有制占主

导的全球背景中，仍然无法回避异化问题。数字劳动异化问题与传统劳动异化问题对比来看，一方面数

字劳动异化呈现出了劳动异化批判的部分特征，有着实现人的主体归复的趋势和可能，另一方面全方位

参与现代社会人的生产生活的数字网络又数字劳动异化不仅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使得异化程

度大大加深了。因此，数字劳动异化再具体表现上，呈现出与劳动异化一致又区别的四重异化[5]。 

3.1.1. 劳动者同劳动工具的异化 
在数字劳动中，网络终端设备、网络上的是数字劳工的劳动工具。当数字劳工要生产文化信息等数

字产品时，他们不仅要使用网络终端设备来进行文字撰写，而且需要用手机电脑来获得数字劳动所需的

作为素材的文化信息经验。以网络上的“二创”为例，二次创作者们会对他人创作的产品以自己的理解

进行加工，生产出有别于原产品的新产品。数字劳工们在进行数字劳动时，也会运用手机电脑获得他人

的经验经历文化等信息，作为自身创作的素材。因此，手机电脑等网络终端设备成为了数字劳动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但是在私有制的背景和资本家要获得利润无偿占有数字劳动的资本增值目的影响下，网络

终端设备不仅作为劳动工具促进生产，更深层次意义上作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段无偿占有数字劳工的劳

动。同时由于现代社会人社会生存环境数字化，作为社会存在物不得不使用数字网络参与共同生活生产，

网络终端设备还成为资本主义传播其精神和控制其用户的宣传途径。 

3.1.2. 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 
当数字劳动被卷入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体系之中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数字劳工的劳动产品

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进而通过交换，一部分被资本家消费，更多被资本家售卖同化为资本并重新投入资本

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其劳动产品也就成为了异在于数字劳工并反过来控制奴役数字劳工的资本力量。对

于数字劳工来说，产出越多的数字劳动产品并不意味着拥有越多的数字产品，反而意味着被占有、被剥

削的程度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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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劳动者同数字劳动的异化 
数字劳动的异化正是导致数字劳动产品异化的原因。由于数字网络的私人占有制，资本家得以将自

身获得利润完成资本增值的目的转嫁于数字网络平台的用户。出于社会生存环境的数字化，现代社会人

不得不使用数字网络参与共同生活的原因，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只能接受数字资本主义对其数字劳动的

无偿占有。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社会人不得不使用数字网络与社会产生关系，一旦社会人在数字网

络中进行了生产性活动，资本家就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商品，数字劳工们不得不亲手培养壮大控制奴役自

身的强大异己力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劳动使人畸形片面发展的程度却在数字劳动这里大大减弱了，

因为数字劳动一开始就不是劳工们为了获得工资得以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痛苦”的脑力与体力的耗费，

而是出于数字劳工们自身情感表达、社会交往以及信息获得的需求而进行的活动，是数字劳工本质力量

的确证和发展过程。相比于传统雇佣劳动，数字劳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大大增强了，呈现出了劳动异化批

判的部分特征。也正因此，本文并未将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中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纳入数字劳动异化

之中，本文认为数字劳动作为劳动主体处于主体意愿的确证和发展自身的活动同人的自由自觉的有意识

的活动的类本质之间的异化程度已经大大减弱了。 

3.1.4. 人同人的异化 
前三重异化最终导致了人同人相异化。在资本主义上产体系中，原本应当作为类存在物和谐共处、

共同分工劳动的人被资本逻辑粗暴地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在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生产关系中，出于数字

网络使用的普遍性，社会存在物不作为私人占有网络数字技术的数字资本家去无偿占有别人的数字劳动，

就要作为使用网络数字技术的数字劳工被无偿占有数字劳动。资本逻辑导致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却在种类

之中普遍对立对抗。 

3.2. 数字劳动异化相较于传统劳动异化的现实境遇复杂化 

数字劳动异化相较于传统雇佣劳动异化在一些方面有着“去异化的趋势”，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数字

劳动仍旧处于异化状态的本质。数字劳动仍旧被资本增值逻辑所控制，数字劳工在进行数字劳动时仍旧

要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并且数字劳动只是人类劳动分工的一种，并不能脱离处于异化的

物质劳动单独运作。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人所不能与之分离的数字网络的牢牢把控中，数字劳动异化的批

判变得更加困难。 

3.2.1. 数字劳动中自由和劳动的统一表现为自由向劳动的转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在劳动与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和劳动呈现彼此特征，达到对立

面统一形成相互渗透彼此促进的关系。在数字劳动中，网络用户转化为数字劳工的产消合一特性的确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由和劳动的统一，数字劳工的劳动更加具有主体性，是由主体自主选择的活动，主

体根据自身意愿进行数字劳动而不是为了获得赖以生存的工资而不得不进行的畸形雇佣劳动。但是这种

主体性的活动并不是劳动向自由的转变，并不是畸形的劳动得到了改正成为了工人们自主自愿的有利于

工人全面发展的自由劳动，而是工人们自由时间中的自由活动被监视收集成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无偿

劳动，是自由向劳动的转化，工人们不仅在痛苦的工资中要被剥削，连休闲娱乐也成为了资本家获利的

来源之一，这意味劳动异化的大大加深。数字劳动去异化的外表下是异化加深和固化的内容，异化和剥

削已经在自由时间中驻扎了牢牢根基。 

3.2.2. 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发展走向资本裹挟的悖论 
数字劳动相较于传统雇佣劳动是更具有主体性的活动，主体不在是为了生存而不得进行痛苦工作得

到畸形发展，而是根具自身情感表达、社会交往、兴趣追求以及主体力量确证的需求而进行的创造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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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这样的活动之中，人越是劳动就越能使主体的本质力量得到精准确证和充分发展。但是处于私有

制的背景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强大力量的影响之下，即使是相比传统雇佣劳动拥有更多主体性的数字

劳动也无可避免地被资本逻辑所裹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一环。人的本质力量也因此陷入一

个怪圈：通过数字网络和社会发生关系的人越是表达确证和发展自身的本质力量，其在网络空间所创造

的产品就具有越高的质量，资本家就越是能从中获得更大的价值，当数字资本家完成资本积累，就会迫

使越来越多的社会人不得不通过数字网络进行生活生产。人的本质力量进入了一个越是发展就越是被控

制被剥削的无力摆脱的困境。 

3.3. 数字劳动异化的根源 

数字劳动异化与马克思劳动异化既有相一致的部分，又有时代产生的新问题和新特征，数字劳动异

化产生于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也受到数字信息时代以来新因素的影响。 

3.3.1. 私有制下资本增值逻辑对数字技术中立性的歪曲 
尽管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质和量的多重变化，从工业资本主义完成了数字资

本主义的转型，不仅原先的劳动形式与数字网络结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运作方式，资本主义的数字发展

促使劳动分工继续分化出数字网络的独特劳动形式，数字技术普遍提高生产力，成为了资本主义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本质仍旧没有发生改变，资本家凭借其资本霸权私人占有了

其雇佣工人所研发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网络空间，并因此将原本中立的技术置于资本逻辑的掌控之中，使

其服务于资本积累和增值，将资本家的逐利本性转移到中立的数字技术和空间之上，成为了资本家剥削

占有他人劳动的手段和支柱，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的资本霸权获得了数字网络空间的技术霸权。谁想要

参与数字网络空间，谁就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劳动的异化状态。 

3.3.2. 社会环境数字化对人社会全领域的入侵 
私有制使得原本具有中立性的数字网络承接了资本家逐利性，变成了资本家无偿占有数字劳动产品

的手段，而社会存在物的生存环境数字化使得社会人不得不通过数字网络与社会发生关系，参与社会生

活社会生产。由于信息技术强大的便携性和发达的生产力，社会环境开始普遍数字化，越来越多的人接

受数字技术。例如网上购物、网上订餐以及网络即时通讯。在社会环境普遍数字化的浪潮之中，个体不

得不跟随社会的变化，接受数字化生存状态。因为在普遍的数字化社会环境中，拒绝数字化的个体与社

会产生关系和完成个体社会化的难度将远超接受数字化的一般水平[6]。个体对数字化的抗拒就意味着个

体和社会的脱节以及和时代的背离，这样的个体即使摆脱了数字劳动异化的问题也难以摆脱社会存在物

的生存问题，只能流于社会之外寻找其生存途径。资本家通过私有制的资本霸权霸占数字网络使得参与

进数字网络空间的人不得不接受他的剥削接受劳动的异化状态，进而通过数字网络技术那强大的生产力

获得技术霸权迫使所有试图在社会中存在的人不得不参与数字网络空间。 

3.3.3. 去异化趋势对资本剥削和异化实质的隐藏 
资本家凭借着资本霸权和技术霸权使数字用户处于异化劳动状态，而数字劳动异化的产消合一则使

得数字用户们无法意识到他们在数字网络空间中的社交行为、情感表达和活动轨迹都成为了数字资本主

义交换的产品，对于数字用户来说他们的行为是在消费从数字网络平台中交换而来的数字产品，但却对

于消费中自己的产出被无偿占有没有认知。即使跳出了产消合一的陷阱，数字劳工们又会受到数字劳动

的去异化外表的迷惑，将处于异化状态的数字劳动认为是比传统雇佣劳动更加具有主体性，当做出于自

身意愿的自觉自愿的活动。数字劳动的迷惑性使得数字劳工们长期将其视作消费行为，沉迷于主体本质

力量的确证和发展，却难以认识到正是在其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发展中，数字劳工亲手培育奴役剥削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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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的数字资本，用主体本质力量将本质力量置于资本逻辑的掌控之下。 

4. 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 

数字劳动异化问题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但是数字劳动的异化和剥削的

批判却不是要否定数字技术。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7]，因此要扬弃数字

劳动异化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扬弃私有制。但是当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却不足以彻底地扬弃私有制，基

于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现实状况，对于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目前只能从异化产生的问题着手

解决。对此要解决数字劳动异化问题不得不重提马克思，同时数字劳动的去异化趋势也为数字劳动的异

化批判带来新的解决因素。 

4.1. 消除资本逻辑对数字空间、技术的控制 

要解决数字劳动异化产生的问题，首先要解除资本对数字空间、数字技术的控制。在公有制和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实情况之下，我们仍旧应当承认资本对其雇佣劳动者生产的数字空间、技术的

占有，但是却不能任由资本对数字空间、技术使用，数字空间和数字技术不能成为资本主义为其压迫、

剥削做合理化辩护的阵地和途径，更不能成为其控制劳动大众精神、思想的手段和工具。承认资本对于

其雇佣劳动者而生产的数字技术、空间的占有，允许资本通过市场途径将数字技术空间用于获得价值补

偿。却不能承认其对于数字技术和空间的完全控制，不允许其利用数字霸权无偿占有网络用户的数字劳

动成果，使得数字劳动工具不再是资本主义控制人、剥削人的工具。 

4.2. 构建数字数据公地 

正如马克思所说：“异化的批判和异化走的是一条路。”在资本主义完全发挥其生产力之前，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不会灭亡，要改变资本主义数字空间私人占有，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仍旧如马克思的论

断只有做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才能做到。但是架构在现实上的数字虚拟空间的独特形式表现出了其对

现实物质世界的一定超越性。尽管在当下还不能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资本霸权和技术霸权，不能使数

字技术实现共有，但是将数字劳工生产的数字产品重新置于其自身却可以实现。 
数字产品向数字劳工的回复并不是个体产品向个体的回复，而是总体产品向数字劳工群体的回复。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曾致力于宣扬建立基于公共资源的网络平台来反对技术霸权对数字劳工产品的无偿

占有[8]。由于数字劳动的非雇佣性，数字劳工们并不需要通过数字劳动维持基本生存获得工资，而是用

其与社会产生联系，因此完全可以通过政策在数字网络空间划分出一片数字使用权公众占有的公地来。

网络用户们在产消一体状态下生产出的数字产品将归属于这片数字公地，赋予公众其数字产品的使用权，

公众可以任意享用不会被消耗的数字公地中的数字产品。数字公地的构建使得数字劳动产品不再被同化

为奴役人、支配人的资本，而是成为数字劳工发展和再生产的基础。 

4.3. 实现数字劳动中人的主体性确证和发展 

在脱离了资本增值的控制之后，数字劳动中的人的发展终于摆脱了培养对立面的巨大威胁和资本主

义穿插在其提供的数字产品中的意识形态。社会的人可以在海量的数字信息之前摆正自己的主体身份，

而不必担心数字信息拥有者潜移默化的控制，数字劳动及产品都将成为下一次和他人数字劳动的强大助

力而不再是霸占他人劳动的奴役工具，社会的人可以在和谐的社会关系中表达情感、获得信息以及完成

社交。数字劳工可以通过情感和兴趣选择自身的数字劳动的方向，数字劳动得到自主自愿的本质力量确

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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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确立共享数字关系 

在数字劳动生产过程中，值得重视的是数字劳动所产生的数字产品具有非消耗性。数字产品和物质

产品不同，作为物质产品，例如一块面包，一把扳手都会随着其使用价值的实现而消耗，给一个人吃一

块面包就意味着其他人甚至此人其他时间则不能享用这块面包，即使是消耗折损速度较慢的生产工具也

会随着其生产的产品增多而逐渐损耗，将价值转移到所生产的产品中去，一定量的物质产品只能满足一

定时间点一定数量的人的需求。而数字产品则不同，其并不会随着使用价值的实现而被损耗。一件数字

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就作为数据保存在数字网络空间，可以无限次地使用，可以同时满足多人的需求，

得益于数字网络强大的力量，数字产品的保存和传播耗费也微乎其微。在数字网络空间，资源将更加容

易地达到极大丰富程度的积累。 
既然数字产品具有非消耗的特性，这意味着即使我将我手中的数字产品分享给他人，我也并不会丧

失我所拥有的数字产品。这无疑为通过供需、交流的方法来解决数字产品的分配不均问题提供了很好的

解决策略。非消耗的数字产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数字关系不必再保持着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对立关系，

在数字关系中，我占有数字产品并不再具有排他性，对于数字产品，共享必然是更加和谐的分配方式。

在数字网络空间改变人的资本主义对立关系已有现实的可能性。用共享代替对立，用合作代替冲突，改

造数字关系，消除数字鸿沟，扬弃数字空间的普遍对立，改变人与人相对立的异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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